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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國為因應國際金融市場開放及增加國人資產配置管道，前於 80年 1月 7日正式
開放證券商得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截至 107年 5月底為止，經營受託買賣
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證券商共計 37家，申請受託買賣 49個國家 74個外國證券交易市
場之有價證券。近年來，金管會為促進證券商業務發展，在兼顧監理需要及投資人保護

下，逐步鬆綁相關法規限制：放寬外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標的範圍及證券商得經客戶

同意將委託人指定以外幣收付之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外幣交割款項或持有外國有價證券

所生應收款項留存於證券商於國內銀行所開立之外幣交割專戶等。本期月刊特以「證券

商複委託業務發展」為主題，介紹兩篇專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券期貨局吳科長慧玲及楊專員祖武撰寫「淺談複委託管理法令之變

革」及富邦證券公司趙資深副總經理菁菁撰寫「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現況」等二篇專

題。

第一篇作者首先概述我國開放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歷程，其次介紹證

券商受託買賣外有價證券情形，在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成交金額方面，最近十

年呈現逐年成長趨勢，由 6,213億元成長至 2兆 0,410億元，在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之市場排名方面，最近一年以美國地區為國人投資海外之首要市場。最後詳述我國證券

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法規變革與業務開放情形，基於金融監理、保護投資人權益及

協助證券商發展多元、創新業務下，金管會未來將循序漸進開放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

價證券業務，以協助國人資產布局全球及證券商業務持續發展。

第二篇作者首先簡述證券商同業多年來核心策略，其次介紹證券商建制經營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等 7項作業流程，並進一步介紹海外經紀業務股之務處理作業及受
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實務操作情形，最後對複委託業務提出：鼓勵本國銀行發展國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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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銀行業務、海外基金公司電子處理發送確認單與對帳單及票據交換所及財金中心應攜

手合作開發智慧型客戶身份核實平台等建議，以期證券商從事海外有價證券業務，努力

實踐海外市場發展核心策略，同時與本國銀行一同擴展海外有價證券交易及資產保管曝

光率，並利用新技能（如區塊鏈）創造智能型保管平台。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修正證券商或其子公司轉投資大陸地區非證券期貨機構相關

規範、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外國事業相關規範、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國內事業相關規範、

訂定有關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二及第

三十七條規定之令、修正大陸地區投資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申請辦理登記應檢附

文件、修正有關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3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2第
1項第 1款規定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者，其發給或轉讓對象規定之令及發布訂定證券商
發行指數投資證券處理準則等 7項。


